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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重结算方式的装配系统协同问题研究
①

关 旭，马士华，应丹丰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 鉴于装配系统中存在的众多不确定因素，制造商往往采取延迟付款( 货齐付款) 的方式

来降低供应商供货不同步的风险，而供应商则倾向于采用及时付款( 货到付款) ． 本文以装配

系统为研究对象，分别针对延迟付款和及时付款方式建立了两供应商对单制造商的准时供货

模型，考虑当每个零部件的供货提前期均不确定时，供应商和制造商应该如何进行相应的生产

和要货时间决策． 研究结果不仅找到了供应链双方在不同博弈模式下的最优选择，更给出各自

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结算方式选择． 最后通过对比两种结算方式对于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

提出在不同模式下实现供应链协同运作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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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装配式系统是一个由多个零部件供应商对单

个制造商同步供货的供应链系统． 尽管已经在汽

车、电子等众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始终

存在的挑战是如何保证系统中每一个节点企业都

能够协调同步的运作． 鉴于装配系统中存在的众

多不确定性因素，为了分担由于任何一个供应商

的延迟供货而导致整个系统生产无法进行的风

险，制造商往往要求必须等到所有的零部件配送

齐全后才与供应商进行结算． 而对于供应商而言，

同样是担心受到其他供应商延迟供货的影响，则

更希望一旦将零部件送至制造商处就能够获得相

应的销售金额． 为便于比较，将前者称之为延迟付

款方式，后者为及时付款方式． 本文所考虑的问题

是: 当系统中每一个供应商的供货时间都不确定

时，这两种不同的资金结算方式将如何影响供应

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决策过程和相应成本，以及供

应链整体的绩效水平．

延迟付款和及时付款方式均在现实中有着广

泛应用． 波音公司在生产最新机型 787 时，曾要求

每一个组件供应商只有在所有的零部件配齐之后

才能获得其相应的销售款项． 在汽车行业中，由于

涉及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的零部件供应商，几乎

所有的整车厂都对其零部件供应商采取下线结算

的方式: 供应商首先将零部件送至 Supply hub( 集

配中心) 中，只有等到生产所需零部件配齐后，制

造商才会将零部件从 Supply hub 中提取出来，并

支付给供应商采购金额． 恰恰相反，如 Apple 或

Intel 这类强势的供应商则会要求与之合作的下

游客户必须采取及时付款的结算方式，有时甚至

是要求提前支付采购订金． 可以想象，结算方式的

选择主要是基于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利益考虑．
而一旦确立，则有可能损害到其他供应链成员的

利益，其结果不仅会影响到供应链的整体绩效，甚

至会对核心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本文将探讨

对于供应商或制造商而言，是否永远存在着一种

更优的资金结算方式; 如果不是，那么在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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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供应商和制造商又应该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资

金结算方式以最大化自身收益．
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将建立两供应商对单制

造商的两阶段供应链双重博弈模型． 考虑当每个

供应商的供货时间都不确定时，供应商和制造商

在及时付款和延迟付款模式下各自的生产时间和

要货时间决策，从而得到对于供应商和制造商而

言最优的结算方式选择． 并且通过对比供应链在

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的整体绩效，找到在不同

结算模式下优化供应链绩效的运作机制．

1 文献综述

鉴于装配系统的复杂运作机制，很多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是他们更多

的是关注随机生产批量和随机市场需求下的供应

链问题
［1 － 4］，对于随机提前期的研究相对较少． 当

供应商的供货时间不确定时，装配系统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提前完成生产的库存成本和

延迟供货的惩罚成本． 其中，Yano［5］
研究了两个

供应商对单制造商的装配系统问题，讨论当供应

商的供货提前期不确定时，制造商应该如何确定

对不同供应商的订货时间． Tang ＆ Grubbstrom［6］

同样建立了随机提前期下的两供应商对单制造商

模型，讨论制造商应该如何确定采购时间以最小

化库存的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 浦徐进等
［7］

则在

供应商交货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分析了制造商

如何通过惩罚和激励的措施来提高两个配套供应

的供应商的准时供货率． 以上这些研究更多的一

种集中决策模型: 以制造商为核心，从它的角度来

分析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上

下游之间的协调问题． 尽管 Chu et al［8］
在研究两

个供应商对单制造商的装配系统时，分别建立了

供应商之间的主从博弈模型和静态纳什博弈模

型，但是却没有考虑制造商在系统中的作用． 与之

类似，杜少甫等
［9］

在研究了提前期随机但可控情

况下的库存补货与运输排程( SRSS) 问题时，也仅

站在供应商的角度提出了最优的时基补货发货

策略．
如何实现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协调运作一

直 都 是 装 配 系 统 中 存 在 的 难 题，Gerchak＆

Wang［10］
最先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在单周期的

供应链中，每个供应商需要在市场需求来临之前

确定各自的生产能力． 文章分析了制造商与供应

商在主从博弈和静态博弈中各自的最优决策，以

及供应链在集中决策下的表现． 随后，Gerchak ＆
Wang［11］

又分析了当市场需求随机时，如果采取

VMI 的运作方式，如何通过收益共享合同与回购

合同来实现供应链的协同运作． Leng ＆ Parlar［12］

同样研究了装配系统中的多供应商 － 单制造商的

单周期模型． 当市场需求随机并受到价格影响时，

分别讨论了如何通过回购契约和销售补偿契约来

实现供应链的协同． 但以上研究更加强调如何通

过不同的合同方式来实现供应链的协同，而本文

的侧重点则在于找到在不同的供应链环境下( 延

迟付 款 和 及 时 付 款 ) 实 现 供 应 链 协 同 的 必 要

条件．
装配系统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供应商之

间的 交 互 影 响 作 用． 针 对 这 一 问 题，Gurnani ＆
Gerchak［13］

讨论了当 2 个供应商的生产批量均随

机时，供应商之间的纳什博弈模型． 其中一个重要

假设是一旦 2 个供应商最终交货的产品数量都低

于制造商的要求数量时，交货更少的供应商需要

支付给制造商一定的额外惩罚成本． 但是这种供

应商额外惩罚机制在现实中运用相对较少． 与之

不同的是本文中所讨论的延迟付款方式则在实践

中，尤其是装配系统中运用得相当频繁，因而具有

更强的现实意义． 与本文类似，Tang et al［14］
同样

也考虑了当制造商采取延迟付款的前提下，供应

商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 但是他们假设所有供应

商的生产时间均符合同一个概率分布． 而本文中

考虑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假定每一个供应商的生

产时间都不相同( 不同的概率分布) ，找到供应商

之间，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最优决策．

2 问题与模型描述

考虑一个由两供应商和单制造商构成的装配

系统． 假定最终产品只有 2 个部件构成并且分别

由两个供应商按照 1: 1 的比例配送． 每个零部件

的生产时间 ti 均不确定但是符合一定的概率分布

函数Fi ( x) 和概率密度函数 fi ( x) ( i = 1，2) ．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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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的成本为 Ci ． 在一个单周期的环境下，客

户订单会提前到来，包括具体的需求数量 Q 和要

货时间 T． 制造商据此来安排采购、生产与装配．
在采购过程中，制造商会提前给每个供应商设定

一个相同的零部件要货时间 T0，而供应商则根据

制造商的要货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开工时间

Bi ． 如果提前完成生产( 不允许提前供货) ，供应

商需要自己承担从完成之日到交货时间 T0 内所

有的持货成本，单位时间成本为 hi ． 如果延迟交

货，供应商则会受到制造商的惩罚，单位时间成本

为 βi ． 其中，持货成本 hi 由两部分组成
［15］，一是占

用资金的机会成本( 单位时间成本为 I) ，一是货

物管理成本( 单位时间成本为 Il ) ． 为便于比较，本

文假定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相

同． 这一假设对于不同结算方式下的供应链比较

相当重要． 可以想象，如果不同( 假定供应商持货

成本小于制造商) ，最优的供应链模式一定会是

延迟付款． 从而，hi = Ci ( I + I') ，同理 βi ． 另一方

面，当制造商的交货时间晚于 T，同样会受到来自

于客户的延迟交货惩罚，单位时间惩罚成本为 β．
为不失一般性，假定 βi ＞ hi，这代表供应商延迟交

货的惩罚一定大于提前完工的持货成本． β ＞
max( βi ) 代表客户对于制造商的惩罚一定大于制

造商对任何一个供应商的惩罚． 为便于讨论，假定

制造商的装配时间为 0．
无论是在及时付款模式还是延迟付款模式

下，整个决策过程都可以看作是主从博弈问题． 制

造商( 主方) 首先根据客户的需求设定零部件的

要货时间，然后每个供应商( 从方) 再根据制造商

的要求决定各自的零部件开工时间． 值得一提的

是，在延迟付款模式下，由于供应商之间的成本会

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决策还同时是一个静态纳

什博弈问题． 假定供应链成员均为风险中性且以

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所有信息均能够得到共享． 图

1 给出的是决策过程的基本情况． 下面首先从及

时付款模式展开分析．

图 1 模型决策过程示意

Fig． 1 Sequence of events in the assembly system

3 及时付款模式

在及时付款方式下，供应商一旦交货，制造商

必须立刻支付给供应商相应收益． 当然，供应商交

货时间不能早于制造商的要货时间．
3． 1 供应商

由于不存在其他供应商的影响，供应商 i( i =

1，2 下同) 的成本函数相对简单

C1
i = βiE［( ti +Bi ) －T0］

+ hiE［T0 －( ti +Bi) ］+

= βiE( ti － li )
+ + hiE( li － ti )

+ ( 1)

( ti + Bi ) 代表零部件的完成时间． 为便于计

算，令 li = T0 － Bi，代表供应商设定的生产提前

期，即根据制造商的要货时间 T0，供应商需要预

留多长的生产时间． 很明显，供应商成本是关于 li
的凸函数，最优的生产提前期满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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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i

l1i
= ( hi + βi ) Fi ( l

1
i ) － βi = 0 ( 2)

这是一个典型的报童模型，供应商最优的时

间决策需要平衡提前交货的持货成本和延迟交货

的惩罚成本． 持货成本 hi 越大，供应商设置的生

产提前期越短; 制造商的惩罚成本 βi 越大，生产

提前期越长． 由于成本只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在

及时付款模式下供应商的决策相对简单． 但是对

于制造商的决策而言，则需要同时考虑所有供应

商和客户对其造成的影响．
3． 2 制造商

在及时付款模式下，制造商的期望成本满足

条件

C1
m = βE［max( t1 + B1，t2 + B2) － T］+ －

∑
2

i =1
βiE( ti + Bi － T0)

+ + ∑
2

i，j =1; i≠j

hiE{ max( tj +Bj，T) －max( ti +Bi，T0) } +

= βE［max( t1 －l1，t2 －l2) －D
1］+ －

∑
2

i =1
βiE( ti － li )

+ + ∑
2

i，j =1; i≠j
hiE

{ max( tj － lj，D
1) － max( ti － li，0) } +

( 3)

与供应商的处理方法类似，令 D = T － T0，代

表制造商设定的缓冲期，即根据客户的要货时间

T，制造商需要提前多久向供应商提出要货计划

T0 ． 当然，D≥ 0． 在式( 3) 中，第一项代表制造商

延迟交货的惩罚成本，第二项代表由于供应商延

迟交货，制造商获得的补偿． 第三项则表示由于供

应 商 交 货 时 间 的 不 同 步 给 制 造 商 带 来 的 持 货

成本．
引理 1 制造商的期望成本是关于缓冲期的

凸函数，最优的缓冲期设置满足条件

F1 ( l1 + D1 ) F2 ( l2 + D1 ) = β
( h1 + h2 + β)

( 4)

证明． 见附录．
根据引理 1，制造商的缓冲期 D 长度与供应

商的提前期 li 长度成反比． 这可以解释为制造商

设置缓冲期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由于供应商的

延迟供货而导致最终交货时间晚于客户要求．
因此，供应商设置的提前期越长，出现延迟交货

的概率越低． 而相应的，制造商可以选择更短的

缓冲期． 至此，找到了供应链双方在及时付款模

式下 的 最 优 选 择，下 面 对 延 迟 付 款 模 式 展 开

分析．

4 延迟付款模式

在该模式下，制造商只有等到 2 个供应商均

完成零部件的供应之后，才会支付相应的金额． 对

于供应商而言，如果提前完成生产，它不仅需要持

有库存直到制造商要货时间 T0 的到来，还必须等

到另外一个供应商也完成供货． 因此，单个供应商

的成本会受到另外一个供应商交货时间的影响，

从而二者之间的决策可以看作是一个静态纳什博

弈过程．
4． 1 供应商

在延迟付款模式下，供应商 i 的成本函数满

足条件

C2
i =βiE［( ti +Bi ) －T0］

+ +hiE［max( tj +Bj，T0) －
( ti + Bi) ］+

= βiE( ti －li )
+ +hiE［max( tj －lj，0) －

( ti －li) ］+ ( 5)

和式( 1) 相比，可以看到在相同的生产提前

期下，供应商的持货成本会增大，而延迟交货成本

则保持不变．
引理 2 供应商 i 的期望成本为其生产期 li

的凸函数，最优生产期时间 l2i 满足条件

βiF( l2i ) + hiFi ( l
2
i ) Fj ( lj ) +

hi∫
∞

lj
∫

tj －lj+l
2i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βi = 0 ( 6)

证明见附录．
引理 3 在 供 应 商 各 自 的 生 产 期 决 策 中

D( l1，l2 ) ，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解 D( l*1 ，l*2 ) ．
证明见附录．
根据引理 2 与引理 3，得到在延迟付款模式

下，供应商之间有且仅有唯一的最优供货时间选

择． 与及时付款模式一样，供应商的生产期同样随

着自身的持货成本 hi 的增大而缩短，随着惩罚成

本 βi 的增大而延长． 但不同的是，在延迟付款下，

供应商的生产期长度会与其他供应商的生产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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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正比． 这是因为
N1( l1，l2)
l1

＞0 且
N1( l1，l2)
l2

= －

h1∫
∞

l2

f1 ( l1 + t2 － l2 ) f2 ( t2 ) dt2 ＜ 0． 这一点可以解释

为: 如果其他供应商选择的生产预留期越长，代表

着他们出现延迟供货的可能性越小． 那么对于供

应商 i 而言，由其他供应商延迟交货所带来的持

货成本也会降低，进而导致供应商 i 选择更长的

生产预留时间． 下面对制造商在延迟付款下的决

策进行分析．
4． 2 制造商

在延迟付款模式下，制造商只需要等到供应

商的零部件均供应完成后才付款，其成本函数为

C2
M = βE［max( t1 + B1，t2 + B2 ) － T］+ －

∑
2

i = 1
βiE( ti +Bi －T0 ) + + ( h1 +h2 ) E{ T －

max( t1 + B1，t2 + B2，T0 ) } +

= βE［max( t1 － l1，t2 － l2 ) － D］+ －

∑
2

i = 1
βiE( ti － li )

+ + ( h1 + h2 )

E［D － max( t1 － l1，t2 － l2，0) ］+ ( 7)

第 1 项表示当任意供应商的延迟交货时间超

过制造商设置的缓冲期时，制造商需要承担的客

户惩罚． 第 2 项表示如果供应商延迟交货，制造商

能够获得的补偿． 第3项表示当2个供应商都在客

户要求到货时间 T 之前交货时，制造商需要承担

的持货成本． 与制造商在及时付款模式下的成本

对比，可以发现唯一的不同在于制造商的持货成

本表达式( 第 3 项) 在相同的参数下会变小，而其

他两项保持不变．
引理 4 制造商的期望成本为缓冲期 D 的凸

函数，最优的缓冲期 D 满足条件

F1( l1 +D
2) F2( l2 +D

2) = β
( h1 + h2 + β)

( 8)

证明 和引理 1 的证明方式类似，见附录．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及时付款和延迟付款模

式下，制造商最优缓冲期选择的表达式保持一致．
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命题 4 中作出解释． 但是由

于在延迟付款中供应商的选择发生了变化，制造

商的选择实际上也已经改变． 下一节将集中讨论

不同结算方式对于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影响机制，

以 及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对 于 二 者 最 优 的 结 算 方 式

选择．

5 模式对比

本节将分别针对供应商，制造商来讨论及时

付款模式和延迟付款模式对各自的影响机制． 对

于供应商而言，根据 4． 1 和 4． 2 的讨论，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
命题 1 1) 相比于及时付款，供应商均会在

延迟付款模式下推迟生产开工时间，即缩短生

产提前期长度 li ． 从而对于制造商的准时供货率

会降低． 2 )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采取及时付款这

种结算方式对于供应商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
证明 1) 比较式( 2) 与式( 6) 可以得到

∫
∞

lj
∫

tj －lj+li

0

fj ( tj ) fi ( ti ) dtidtj ＞ ∫
∞

lj
∫
li

0

fj ( tj ) fi ( ti ) dtidtj =

Fi ( li ) ( 1 － Fj ( lj ) )

则 βiF( li ) +hiFi ( li ) Fj ( lj ) +hi∫
∞

lj
∫

tj －lj+li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βi ＞ βiF( li ) + hiFi ( li ) － βi ． 因此，当式( 2) 与式

( 6) 同时成立时，必然存在延迟付款模式下的生

产提前期长度小于及时付款模式下的生产提前期

长度． 而随着生产提前期的缩短，供应商对于制造

商的准时供货率会降低．
2) 供应商的成本比较． 根据式( 1) 和式( 5) ，

存在 C1
i ( li ) ＜ C2

i ( li ) ，即当供应商选择相同的生

产提前期，在延迟付款模式下的成本更大． 因此，

存在 C1
i ( li ) ＜ C1

i ( l
2
i ) ＜ C2

i ( l
2
i ) ，无论在何种条件

下，及时付款对于供应商更为有利． 证毕．
算例分析． 假定零部件1与2的生产时间服从

着 λ = 40 和 λ = 70 的指数分布． h1 = 0. 6，h2 =
0. 2． β1 = 1. 0，β2 = 0. 4． 以供应商 1 为例，考虑随

着供应商 2 的生产期 l2 变化时 ( l2 = 30，70，+
∞ ) ，供应商成本随其生产期增大的变化情况． 为

便于计算，生产的零部件数量为 1． 值得注意的

是，当 l2 = + ∞ 时，代表着供应商2 的供货决策对

于供应商1没有影响，即供应商1在及时付款模式

下的决策． 通过图 2 可知，供应商 1 的生产提前期

随着供应商 2 生产提前期的增大而增大． 在及时

—93—第 6 期 关 旭，等: 基于多重结算方式的装配系统协同问题研究



付款模式下供应商 1 预留的生产提前期最长，成

本也最低: 供应商在及时付款下的成本仅为延迟

付款下的 1 /2．

图 2 供应商成本与生产期关系图

Fig． 2 Effects of delay payment on supplier’s choice

通过命题 1 可知，当供应商拥有足够的话语

权时 一 定 会 选 择 及 时 付 款 方 式 ( 参 考 Apple，

Intel) ． 但是，当制造商强势时，延迟付款是否又

一定是其最优的选择呢: 采取延迟付款，尽管能够

充分降低制造商的持货成本，但是会导致所有的

供应商都缩短生产预留时间，降低零部件的准时

供货率．
命题 2 1) 相比于及时付款模式，制造商会

在延 迟 付 款 模 式 下 选 择 更 长 的 缓 冲 期 D，而

min( Δl1，Δl2 ) ＜ ΔD ＜ max( Δl1，Δl2 ) ． 2、延迟付

款对于制造商而言并不总是最优的选择，在一定

条件下，及时付款对于制造商来说更为有利．
证明 1) 令 Δl1 = l11 － l21，Δl2 = l12 － l22以及

ΔD = D1 － D2 ． 根据引理 1 和引理 4，可以得到

F( l11 + D) G( l12 + D) = F( l21 + D) G( l22 + D) ． 由于

Δl1 ＞ 0 和Δl2 ＞ 0( 命题1) ，存在D2
恒大于D1，且

ΔD位于( Δl1，Δl2 ) 之间． 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每一

个供应商都会在延迟付款模式下压缩各自的生产

提前期，降低了对于制造商的服务水平———制造

商必须增大其缓冲期的长度，以保证对于客户的

准时供货服务水平．
2) 不同结算模式下制造商的成本． 根据 Tang

等
［14］

的研究，他们证明了对于制造商而言一定存

在某一范围使得及时付款方式优于延迟付款，但

是其前提是制造商没有权利设定缓冲期． 而与之

不同，本文中制造商有权利设置一个适当的缓冲

期，这样它就能够中和由于供应商延迟交货而带

来的客户惩罚成本的影响． 由于制造商的成本表

达式复杂，如果想进一步比较必须带入具体的分

布函数，然后根据引理 1，2，3，4 求解出供应商与

制造商在不同模式下的时间决策并进行比较计

算． 尽管如此，仍然能够通过算例分析找到在一定

条件下，及时付款模式下制造商的成本小于延迟

付款下的成本，从而证明了对于制造商而言并不

存在一种最优的结算模式．
算例分析． 为便于计算，提出一种相对简单

的条件以证明不存在唯一的最优结算方式． 考虑

两个供应商的生产时间均服从 0 － 1 分布． 其中，

供应商 1 的供货时间分别为 40 与 60，发生的概率

分别为 0． 7 与 0． 3; 供应商 2 的供货时间为 60 与

90，发生的概率分别为 0． 8 与 0． 2． ( h1，β1 ) =
( 0. 1，0. 25) ，( h2，β2 ) = ( 0. 3，0. 4) ． 图 3 表示的

是随着客户惩罚成本 β 不断增大时，制造商的期

望成本变化情况．

图 3 不同模式下制造商成本对比

Fig． 3 Manufacturer’s expected cost under different

payment contracts

可以看到，当客户惩罚成本 β 位于 ( 0． 43，

0. 59) 时，及时付款模式下制造商的成本更低，而

在其他范围内延迟付款更佳． 对于这一点，可以解

释为当客户的惩罚成本系数较大时( β ＞ 0. 6) ，制

造商能够更有效的通过延长缓冲期来降低惩罚成

本． 而当惩罚系数较小时( β ＜ 0. 4) ，供应商的延

迟供货对于制造商影响相对较小． 至此，本文已经

讨论了不同结算模式对于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影响

机制，下面就结算方式对供应链整体的影响机制

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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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协同运作机制

首先给出系统在集中决策下的最优选择作为

标杆． 令 L1 代表零部件1 的全部生产预留期长度，

它表示从零部件开始生产到客户要货的时间间

隔，这和分散系统中的 l1 + D 概念相同． 同理 L2 ．
根据图1 可知，系统的整体成本由( L1，L2 ) 唯一决

定． 系统的期望成本为

CC = h1［max( t2 － L2，0) － ( t1 － L1) ］+ +
h2［max( t1 － L1，0) － ( t2 － L2) ］+ +
β［max( t2 － L2，t1 － L1) ］+ ( 9)

第 1 项代表零部件1 的库存持货成本，第2 项

代表零部件2的库存持货成本，第3项代表当出现

延迟交货时，客户对系统的惩罚．
引理 5 系统成本是关于零部件生产期( L1，

L2 ) 的联合凸函数，零部件各自的最优生产期满

足条件

Cc

L*
i
= hi［Fi ( L

*
i ) Fj ( L

*
j ) +

∫
∞

L*j

∫
tj －L*j +L*i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hj + β) ∫
∞

L*i

∫
ti －L*i +L*j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0

( i，j = 1，2＆i≠ j)
证明 见附录．
命题 4 无论是在集中决策或是分散决策，延

迟付款或是及时付款，制造商、供应商或供应链整

体进行最优决策的基本原则是平衡不同条件下所

可能产生库存持有成本与延迟惩罚成本．
证明 利用和 Rudi［16］

相似的方法，将不同

情况下的供应商生产提前期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如图 4 所示．
易知 Ω1 + Ω2 + Ω3 = 1，Ω1

1 + Ω2
1 + Ω3

1 = Ω1 ．
对于引理 5，以零部件 1 为例，当生产提前期 L1 处

在区间( Ω1，Ω2 ) 时会产生持货成本，而当其生产

提前期处在区间 Ω3 时，不仅会导致其受到客户的

惩罚，还会导致零部件 2 产生持有成本． 由于是集

中决策，需要考虑所有的成本，因此零部件 1 的生

产提前期 L*
1 满足条件

Cc

L*
1

= h1 ( Ω1 + Ω2 ) －

( h2 +β) Ω3 = 0，同理零部件 2． 对于引理 2，同样

以零部件 1 为例，由于是分散决策，此时供应商 1
不需要再去考虑对供应商 2 的影响，其自身持货

成本产生的条件是在区间 ( Ω1
1，Ω2

1 ) ，而惩罚成本

产生条件为 P( t1 ＞ l1 ) ． 因此最优的生产提前期

l*1 满足条件
dC1

dl1
= h1 ( Ω1

1 + Ω2
1 ) －β1［1－F1 ( l1) ］=

0． 而对于制造商，其最优的缓冲期决策永远都是

平衡可能产生的惩罚成本与持有成本，这也可以

解释为何在 2 种不同的结算模式下，最优的缓冲

期表达式相同． ( 参照引理 1 和引理 4) ，即
Cm

D
=

( h1 +h2 ) Ω1 － β［1 － Ω1］． 证毕．

Ω1 ∶ t1 ＜ L1，t2 ＜ L2 | Ω2 ∶ t2 － L2 ＞ t1 － L1，t2 ＞ L2 | Ω 3 ∶ t2 － L2 ＜

t1 － L1，t1 ＞ L1
Ω1
1 ∶ t1 ＜ l1，t2 ＜ l2 | Ω2

1 ∶ t2 － l2 ＞ t1 － l1，t2 ＞ l2 | Ω 3
1 ∶ t2 － l2 ＜ t1 －L1，

t1 ＞ l1
图 4 生产提前期区间划分

Fig． 4 The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lead time space

命题 4 不仅解释了供应链各个主体在进行决

策时的基本原则，并且同样适用于当供应商数量

由 2 个扩展到 N 个时的装配系统运作准则． 由于

篇幅有限，这些内容将不在本文中作进一步的讨

论． 下面将探讨如何提高分散系统下的供应链整

体绩效以实现协同运作．
引理 6 无论供应链采取集中决策或者是分

散决策，无论采取延迟付款或者及时付款，装配系

统对于客户的准时供货率保持不变．
证明 准时供货率代表零部件的配齐时间

早于客户要货时间的概率 P( Bi + ti ＜ T) i = 1，2，即

P( t2 ＜ L1 ) ，P( t2 ＜ L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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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命题 4，有
Cc

L1
= h1 ( Ω1 + Ω2 ) － ( h2 +

β) Ω3，及
Cc

L2
= h1 ( Ω1 + Ω3 ) － ( h2 + β) Ω2 ． 由此可

得

Cc

L1
+
Cc

L2
= ( h1 + h2) Ω1 － β( Ω2 + Ω3) = 0

( h1 + h2) Ω1 － β( 1 － Ω1) = 0

 Ω1 = β
h1 + h2 + β

F1( L1) F2( L2) = β
h1 + h2 + β

( 10)

将式( 8) 和式( 10) 对比，可知在集中决策和

分散决策中，装配系统对于客户的服务水平始终

保持不变． 对于及时付款和延迟付款而言，根据引

理 1 和 4，同样可以得到这一结果． 证毕．
引理 6 成立的关键在于制造商有权利设定缓

冲期 D． 根据命题 4，制造商的最优缓冲期决策能

够平衡其惩罚成本与库存持有成本，从而使得即

使供应商对于制造商的服务水平会随着供应商数

量的增多或者结算方式的不同而降低，但是制造

商总能够通过缓冲期来保证对客户的服务水平维

持不变． 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即使

供应链的成本不一样，供应链仍然能够保持同样

的客户服务水平( 准时供货率) ． 这一点在现实运

作中对于客户而言尤为重要: 客户只需要确定对

制造商的惩罚成本就能够保证自身的服务水平，

而不需要担心整个供应链系统中的参与企业数量

或者是产品构成的复杂程度．

集中决策下的供应链总成本是分散决策的供

应链总成本下限． 而要实现供应链的协同供货，除

了保证相同的服务水平外，还需要达到一致的成

本． 易知，实现装配系统在分散决策模式下依然能

够达到最低成本的必要条件是 l1+D = L1，l2 + D =
L2 ． 根 据 引 理 6，存 在 F1 ( L1 ) F2 ( L2 ) = F1 ( l1 +
D) F2 ( l2 + D) ． 从而，欲使之成立，只需要满足

条件

l1 － l2 = L1 － L2 ( 11)

在集中决策下，L1 － L2 由持货成本 hi 与客户

惩罚系数 β 决定． 而在分散决策中，l1 － l2 由持货

成本 hi 与制造商惩罚系数 βi 唯一确认，与 β无关．
由于在本文中，没有对制造商对供应商的惩罚系

数进行任何限制，这也就代表着，一定存在合理的

( βi，β2 ) 令 l1 － l2 = L1 － L2 成立，从而使供应链在

分散决策下，无论是在及时付款模式亦或是延迟

付款模式下，都能够达到最低的期望成本． 同时也

说明，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种更

优的资金结算方式，结算方式的优劣仅仅取决于

制造商和供应商相关参数的设定．
算例分析: 如表 1 所示，零部件 1 与 2 的生产

时间依然服从着 λ = 40 和 λ = 70 的指数分布．
h1 = 0. 6，h2 = 0. 2，β = 1. 6． 选择三组不同的制造

商对供应商惩罚系数( β1，β2 ) ，讨论在延迟付款方

式下，供应链在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的总体成

本与服务水平． 通过设定惩罚系数( β1，β2 ) 使得 l1
－ l2 不断逼近于 L1 － L2，供应链整体成本会不断

降低，直到等于集中决策下的成本．
表 1 供应链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centralized and 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延迟供货惩罚成本

( 制造商 － 供应商)
( β1，β2 ) ～ ( 0. 6，1. 3) ( β1，β2 ) ～ ( 1. 1，0. 8) ( β1，β2 ) ～ ( 1. 5，0. 3)

运作模式 分散决策 集中决策 分散决策 集中决策 分散决策 集中决策

β = 1． 6

库存持有成本 40． 239 40． 352 40． 195 40． 352 49． 613 40． 352

产品缺货成本 26． 444 26． 331 29． 169 26． 331 33． 728 26． 331

系统总成本 66． 683 66． 683 69． 365 66． 683 83． 341 66． 683

| L1 － L2 | 113 113 70 113 14 113

7 结束语

如何协调不同供应商的供货时间一直是装配

系统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为了降低由于某些供应

商的延迟供货而导致自身成本的增加，制造商往

往采用延迟付款的结算方式，供应商则倾向于及

时付款． 尽管这两种结算方式在现实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但是对于它们如何影响供应链成员决策

和供应链整体的绩效却较少为人所关注． 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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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是考虑在不同结算方式下装配系统的运

作机制，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在不同的结算

模式下，供应商与制造商应该如何进行最优的时

间决策; 2、在不同的条件下，供应商和制造商应该

如何选择最优的结算方式; 3、在不同结算模式下，

如何实现装配系统的协调运作．
具体而言，本文针对及时付款和延迟付款分

别建立了两供应商对单制造商的准时供货模型．
考虑当每个供应商的供货时间均无法确定的时

候，供应商和制造商应如何进行相应的生产及要

货时间决策，从而得到对于二者而言最合适的结

算模式选择． 研究不仅考虑了供应商与制造商之

间的纵向博弈问题，而且讨论了供应商之间的横

向博弈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供应商而言，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及时付款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对于制造商，则并不存在唯一的选择: 尽管延

迟付款能够有效降低其库存持有成本，但是会导

致供应商降低各自的准时交货水平，从而给制造

商带来损失． 这一点与现实中的运作情况较为不

同: 一般而言，制造商都倾向于选择延迟付款． 而

本文的研究则给出了制造商选择及时付款方式的

条件． 至于供应链整体绩效，本文证明了不管在及

时 / 延迟付款亦或是集中 / 分散决策下，系统对

于客户的准时供货率都是相同的． 而通过合理的

参数设置，一定能够使得供应链总成本达到最低．
这代表着尽管资金结算方式的选择是由供应链核

心企业来决定，但是无论是在何种方式下，核心企

业都能够通过调节惩罚系数来实现供应链整体绩

效的最大化．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如假定

所有供应链成员都不存在资金约束: 在实际情况

中，很多企业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 一旦供应

商或制造商的资金有限，可能就无法接受相对应

的结算方式． 又比如假设所有供应商必须接受同

一种资金结算方式: 而在现实中，装配系统中可能

有多种结算方式并存，其中强势供应商采取及时付

款，弱势供应商则接受延迟付款． 因此，今后会在这

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而更好的指导企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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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in assembly systems under multiple payment contracts

GUAN Xu，MA Shi-hua，YING Dan-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uncertainty in assembly system，manufacturer always likes to implement a delay payment
on his suppliers in purpose of mitigating the risk of late delivery caused by any supplier． However，suppliers
prefer the on-time payment． Both two payments contracts are well us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hereas rarely
emer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 this paper，we investigate how these two payment contracts affect sup-
pliers’and manufacturer’s decisions，as well a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supply chain when the production
lead time of suppliers are assumed to be stochastic． By analyzing a decentralized system with two suppliers and
one manufacturer when both suppliers have a particular stochastic component’s production time，we not only
find out the optimal production reserve time for suppliers and optimal buffer time for manufacturer under two
payment contracts，respectively． More important，the proper choices of payment contract for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under a certain condition are presented． Also，by comparing th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s betwee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system，we also go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oordination is achieved while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 meet．
Key words: assembly system; delay payment contract; on-time payment contract; coordination; on-time de-

livery

附录

引理 1 证明． 将式( 3) 展开可得 CM = βA +∑
2

i = 1
hiBi － C，其中 A 与 Bi 均与 D 相关，而与 C 无关．

A = ∫
∞

l1+D
∫

t1－l1+l2

0

( t1 － l1 － D)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

l2+D
∫

t2－l2+l1

0

( t2 － l2 － D)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Bi = ∫
li

0
∫

lj +D

0

Dfi ( ti ) fj ( tj ) dtjdti + ∫
li

0
∫
∞

lj +D

( tj － lj ) fi ( ti ) fj ( tj ) dtjdti + ∫
li +D

li
∫

lj +D

0

［D － ( ti － li) ］fi ( ti ) fj ( tj ) dtjdti + ∫
∞

lj +D
∫

tj －lj+li

li

［( tj － 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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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 － li) ］fi ( ti ) fj ( tj ) dtjdti i，j = 1，2 且 i≠ j

C = β1 ∫
∞

l1

( t1 － l1 ) f1 ( t1 ) dt1 + β2 ∫
∞

l2

( t2 － l2 ) f2 ( t2 ) dt2 ( 12)

通过对式( 12) 求导，可以得到

dCM

dD = － β［1 － F1 ( l1 + D) F2 ( l2 + D) ］+ ( h1 + h2 ) F1 ( l1 + D) F2 ( l2 + D)

d2CM

dD2 = ( β + h1 + h2 ) f1 ( l1 + D) f2 ( l2 + D) ＞ 0 ( 13)

当 D = 0 时，
dCM

dD ＜ 0; 当 D = ∞ 时，
dCM

dD ＞ 0． 因此必然存在合适的 D1
使得

dCM

dD = 0． 证毕．

引理 2 证明． 将式( 5) 的成本函数展开，可以得到

Ci = hi { ∫
li

0
∫
lj

0

( li － ti )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
∞

lj
∫

tj －lj+li

0

［( tj － lj ) － ( ti － li)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 βi∫
∞

li

( ti － li ) fi ( ti ) dti ( 14)

第 1 项表示供应商 i 的库存持有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1) 两个供应商均提前完成零部件生产任务( ti ＜ li，tj ＜ lj ) ; 2)

无论供应商 i 是否按时完成，供应商 j 延迟交货并且其交货时间晚于供应商 i( tj ＞ lj，tj － lj ＞ ti － li ) ． 第 2 项表示供应商

i 延迟交货所需要承担的惩罚成本，这个只与其自身交货时间相关． 对式( 14) 分别求生产期 li 的一阶、二阶导数

Ci

li
= βiF( li ) + hiFi ( li ) Fj ( lj ) + hi∫

∞

lj
∫

li +tj－lj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βi

2Ci

l2i
= hi fi ( li ) Fj ( lj ) + hi∫

∞

lj

fi ( tj － lj + li ) fj ( tj ) dtj + βi fi ( li ) ( 15)

易知
2Ci

l2i
＞ 0，因此供应商成本是关于生产期 li 的凸函数． 对于式( 6) ，当 li = 0 时，可得 hi∫

∞

lj
∫

tj －lj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βi ＜

hi － βi ＜ 0; 当 li 趋近于无穷大时，式( 6) 等于 hiFj ( lj ) + hi∫
∞

lj
∫
∞

0

fi ( ti ) fj ( tj ) dtidtj ＞ 0． 由此得到必然存在 li 使得式( 6) 为 0．

证毕．

引理 3 证明． 根据各个供应商的最优生产期决策，令 N1 ( l1，l2 ) =
C2

1

l1
和 N2 ( l1，l2 ) =

C2
2

l2
． 分别求导可得

N1 ( l1，l2 )
l1

= h1 f1 ( l1 ) F2 ( l2 ) + h1 ∫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β1 f1 ( l1 )

和
N2 ( l1，l2 )

l1
= － h2 ∫

∞

l1

f2 ( l2 + t1 － l1 ) f1 ( t1 ) dt1

由此可得

N1 ( l1，l2 )
l1

－
N2 ( l1，l2 )

l1
= h1 ∫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β1 f1 ( l1 ) + h2 ∫
∞

l1

f2 ( l2 + t1 － l1 ) f1 ( t1 ) dt1 ＞ 0 ( 16)

通过式( 16) ，可以得知两个供应商的最优成本曲线最多只能相交一次
［13］． 同样，根据 Friedman［17］

的研究，在与本

文类似的两个凸函数的静态博弈模型中，必然存在着纳什均衡解． 因此，可以得到在两个供应商的生产期决策中有且只

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解． 证毕．

引理 4 证明． 将制造商在延迟付款模式下的成本函数( 7) 展开可得 C2
M = βA + ( h1 + h2 ) B － C． 其中 A 和 C 与引理 1

中的一致，而 B 则变化为

B = ∫
l1+D

l1
∫

t1－l1+l2

0

( D － ( t1 － l1 ) )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l2+D

L 2

∫
t2－l2+l1

0

( D － ( t2 － l2 ) )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
l1

0
∫
l2

0

D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17)

求一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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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2
M

dD = β dA
dD + ( h1 + h2 ) dB

dD + dC
dD

dC2
m

dD = － β［ ∫
∞

l1+D
∫

t1－l1+l2

0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

l2+D
∫

t2－l2+l1

0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h1 + h2) ［∫
l1+D

l1

∫
t1－l1+l2

0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l2+D

l 2
∫

t2－l2+l1

0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l1

0
∫
l2

0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0

dC2
m

dD = － β［1 － F1 ( l1 + D) F2 ( l2 + D) ］+ ( h1 + h2 ) F1 ( l1 + D) F2 ( l2 + D)

求二阶导数可得

d2C2
m

dD2 = ( β + h1 + h2 ) f1 ( l1 + D) f2 ( l2 + D) ＞ 0

从而可知，制造商的最优缓冲期 D 必然使得
dC2

m

dD = 0，即 F1 ( l1 + D) F2 ( l2 + D) = β
( h1 + h2 + β)

． 证毕．

引理 5 证明． 将供应链在集中决策下的成本函数式( 9) 展开可得

CC = h1［∫
∞

L2
∫

t2－L2+L1

0

［( t2 － L2 ) － ( t1 － L1)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L2

0
∫
L1

0

( L1 － t1 )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h2［∫
∞

L1
∫

t1－L1+L2

0

［( t1 － L1 ) － ( t2 － L2)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L2

0
∫
L1

0

( L2 － t2 )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β［∫
∞

L1
∫

t1－L1+L2

0

( t1 － L1 )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
∞

L2
∫

t2－L2+L1

0

( t2 － L2 ) f1 ( t1 ) f2 ( t2 ) dt2 dt1］ ( 18)

分别对零部件的提前期 L1 与 L2 求一阶导可得

Cc

L1
= h1［F1 ( L1 ) F2 ( L2 ) + ∫

∞

L2
∫

t2－L2+L1

0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h2 + β) ∫
∞

L1
∫

t1－L1+L2

0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Cc

L2
= h2［F1 ( L1 ) F2 ( L2 ) + ∫

∞

L1
∫

t1－L1+L2

0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h1 + β) ∫
∞

L2
∫

t2－L2+L1

0

f1 ( t1 ) f2 ( t2 ) dt1 dt2 ( 19)

由于存在 2 个决策变量，因此需要进一步求得关于( L1，L2 ) 的海赛尔矩阵

2Cc

L2
1

= h1［f1 ( L1 ) F2 ( L2 ) + ∫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h2 + β) ［∫
L2

0

f1 ( L1 ) f2 ( t2 ) dt2 + ∫
∞

L1

f2 ( t1 － L1 + L2 ) f1 ( t1 ) dt1］

= ( h1 + h2 + β) ［f1 ( L1 ) F2 ( L2 ) + ∫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0 ( 20)

同理可得

2Cc

L2
2

= ( h1 + h2 + β) ( F1 ( L1 ) f2 ( L2 ) + ∫
∞

L1

f2 ( t1 － L1 + L2 ) f1 ( t1 ) dt1 ) ＞ 0 ( 21)

利用代换可知，存在∫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
∞

L1

f 2 ( t1 － L1 + L2 ) f1 ( t1 ) dt1 ． 从而可得

2Cc

L1L2
=
2Cc

L2L1
= A( h1 + h2 + β)

A = ∫
∞

L2

f1 ( t2 － L2 + L1 ) f2 ( t2 ) dt2 ∫
∞

L1

f2 ( t1 － L1 + L2 ) f1 ( t1 ) dt1 ( 22)

根据式( 20) ，( 21) ，( 22) ，存在
2Cc

L2
1

×
2Cc

L2
2
－
2Cc

L1L2
×
2Cc

L2L1
＞ 0，海赛尔矩阵恒正定． 因此，供应链成本是关于零部

件生产期( L1，L2 ) 的联合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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